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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维权热线栏目自开通以

来， 已经有很多读者咨询各种法

律问题。 在此， 感谢大家对这个
栏目的关注和踊跃提问。

现 “上海法治报” 微信公众
号 “法律服务” 通道已开通， 您

可通过扫描上方二维码， 在页面

最下方留言处留下您的问题， 我
们会尽快为您解答。

与此同时， 我们还会将问题
和答复刊登在以后几期的本版位

置， 请您留意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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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货物无端丢失
员工被停职两个月

我是一名快递员， 此前经手的货物无端

丢失， 多番查找都没有结果。 此后， 公司以

此为由， 口头要求我停职配合调查。 如今两

个月过去了， 公司也没有给出书面答复， 既

没有让我恢复工作， 甚至连基本工资也不发

放。 我可以此为由要求终止合同吗？ 能要求

公司补偿相应损失吗？ 陆先生

【解答】

陆先生， 您好！ 根据 《劳动法》 第五十

条规定： “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

劳动者本人。 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

的工资。”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八条规定：

“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劳动者可以解

除劳动合同： …… （二） 未及时足额支付劳

动报酬的。” 因此， 单位不得随意对劳动者停

职停薪。 建议您通过劳动仲裁维护合法权益。

承诺工资不到位
员工应如何维权

我是刚毕业的大学生， 2022 年 10 月参

加工作。 当时， 老板承诺首月给 4000 元工

资， 从第二个月开始就给 5000 元。 但是一直

到 2023 年 1 月， 公司仍然是给我发 4000 元

工资。 我找公司询问， 被告知现在欠的每月

1000 元工资会作为年终奖返还。 我觉得不合

理， 想就此提出辞职。 请问我能否要求公司

将之前承诺的工资补足？ 如果公司不同意，

我有什么办法维权？ 石先生

【解答】

石先生， 您好！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

八条规定： “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时， 应当

如实告知劳动者工作内容、 工作条件、 工作

地点、 职业危害、 安全生产状况、 劳动报酬，

以及劳动者要求了解的其他情况； 用人单位

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

情况， 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 " 第三十条规

定： "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

家规定， 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八条规定： “用

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劳动者可以解除

劳动合同： （一） 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

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 （二） 未及时足

额支付劳动报酬的； （三） 未依法为劳动者

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四） 用人单位的规章

制度违反法律、 法规的规定， 损害劳动者权

益的； （五） 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

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 （六）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其

他情形。” 因此， 如果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

动报酬的， 劳动者提出书面解除劳动关系后

可立即离职， 无需用人单位批准。 如果您有

证据可以通过申请劳动仲裁维权。

妻子不管重病丈夫
是否可以主张赔偿

我弟弟因突发脑溢血卧床在家， 现已 1

年多， 目前生活起居一直是老父亲在照顾。

在此期间， 弟媳妇以孩子小需要照顾为由，

从来没有照顾我弟弟。 更过分的是， 她把一

岁半的孩子留给我弟弟， 自己外出打工 3 个

多月， 不给弟弟和孩子任何生活费用。 弟弟

的房贷、 药费、 生活费一直是几个姐姐承担。

请问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告他的妻子遗弃罪，

或者弟弟可不可以起诉离婚， 孩子我们要，

女方出抚养费？ 何女士

【解答】

何女士， 您好！ 一般的遗弃行为与刑法

规定的遗弃罪是有区别的。 一般的遗弃行为

在程度上情节并不恶劣， 后果也不严重， 尚

不构成犯罪， 但也是违法行为， 《民法典》

第一千零四十二条规定： “……禁止家庭成

员间的虐待和遗弃。” 《刑法》 第二百六十一

条规定： “对于年老、 年幼、 患病或者其他

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 负有扶养义务而拒

绝扶养， 情节恶劣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刑事的遗弃罪更突出“情节

恶劣” 的要素， 因此， 如果遗弃行为尚不能

达到情节恶劣的程度， 就很难追究对方刑事

责任。 《民法典》 第一千零七十九条规定：

“……下列情形之一， 调解无效的， 应当准予

离婚： （一） 重婚或者与他人同居； （二）

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 遗弃家庭成员；

（三） 有赌博、 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 （四）

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 （五） 其他导致夫

妻感情破裂的情形。” 第一千零九十一条规

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 导致离婚的， 无过

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一） 重婚； （二）

与他人同居； （三） 实施家庭暴力； （四）

虐待、 遗弃家庭成员； （五） 有其他重大过

错。” 因此， 您弟弟可以根据法律规定提起离

婚诉讼同时主张损害赔偿。

妹妹不肯赡养母亲
如何维护合法权益

我是家中老大， 母亲一直跟着我生活。 5

年前， 我妹妹在父亲过世后和母亲发生争执，

对母亲不理不睬， 甚至连生病住院都不过问。

其实父母一直对她很好， 不但省吃俭用给她

买了房子， 还帮她打点出租房子的一切事务。

现在母亲向她要赡养费， 她却不肯给， 还说

此前出租房子的房租就算是给母亲的赡养费

了。 请问母亲可否要回当年买给妹妹的房子？

如果妹妹执意不肯赡养母亲， 有什么法律可

以惩罚她？ 胡女士

【解答】

胡女士， 您好！ 根据 《民法典》 第二十

六条规定： “……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

扶助和保护的义务。”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第十三条规定： “老年人养老以居家为基础，

家庭成员应当尊重、 关心和照料老年人。” 第

十四条规定： “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

济上供养、 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

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 如果妹妹同意， 房

租可以抵赡养费， 如果妹妹不同意， 则其应

单独支付抚养费。 关于房屋， 产权已经登记

在妹妹名下， 因此， 母亲无法将房屋要回。

如果妹妹执意不肯赡养母亲， 母亲可以通过

诉讼维护合法权益。

装修合同有瑕疵
竣工时间太拖延

我有一个装修项目， 当初与装修公司签

定合同时， 没有写明开工竣工时间。 现在已

经快 2 年了， 装修还没完成。 我要求签订补

充合同， 把开工竣工时间补上， 但对方不同

意。 我该怎么办？ 有没有这方面保护消费者

的法律规定？ 陈先生

【解答】

陈先生， 您好！ 根据 《民法典》 第四百

七十条规定： “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

一般包括下列条款： （一） 当事人的姓名或

者名称和住所； （二） 标的； （三） 数量；

（四） 质量； （五） 价款或者报酬； （六） 履

行期限、 地点和方式； （七） 违约责任；

（八） 解决争议的方法。 当事人可以参照各类

合同的示范文本订立合同。”

因此， 履行期限是合同的基本条款。

《民法典》 第五百零九条规定： “当事人应当

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

遵循诚信原则， 根据合同的性质、 目的和交

易习惯履行通知、 协助、 保密等义务。 当事

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 应当避免浪费资源、

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 即使没有约定履行期

限， 合同双方也应秉持诚实信用原则履行合

同。 《民法典》 第五百一十条规定： “合同

生效后， 当事人就质量、 价款或者报酬、 履

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

可以协议补充； 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 按照

合同相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 第五百一

十一条规定： “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

不明确， 依据前条规定仍不能确定的， 适用

下列规定： …… （四） 履行期限不明确的，

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 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请

求履行， 但是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

如果您无法与对方达成补充协议， 而对方履

行期限明显超过行业习惯的， 您可依法解除

合同。 如果对方不同意， 可以通过诉讼来解

决问题。

大伯过世无直系亲戚

侄女是否拥有继承权

【律师说法】

上海东承志律师事务所马斯祺律师分析认

为 ， 《民法典 》 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条规定 ：

“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 （一） 第一顺序： 配

偶、 子女、 父母； （二） 第二顺序： 兄弟姐妹、

祖父母、 外祖父母。 继承开始后， 由第一顺序

继承人继承， 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 没有第

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 ， 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

承。” 第一千一百二十八条规定： “被继承人的

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 由被继承人的子女

的直系晚辈血亲代位继承。 被继承人的兄弟姐

妹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 由被继承人的兄弟姐

妹的子女代位继承。”

马斯祺律师表示， 《民法典》 遗产继承编

相较于 《继承法》 的各项规定中， 在代位继承

的内容上扩大了代位继承人的范围， 第二顺序

继承人的子女符合一定条件也享有代位继承权。

本案中， 张女士的大伯未婚无子女， 父母也先

于大伯去世， 因此， 大伯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

大伯唯一的兄弟， 也就是张女士的父亲就成为

大伯的法定继承人， 但张女士的父亲先于大伯

去世， 根据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二十八条的

规定， 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死亡

的， 由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子女代位继承 ，

张女士就成为大伯的代位继承人。 张女士可以

通过办理继承权公证实现继承权。

马斯祺律师提醒广大读者， 在本案中， 由

于张女士的大伯只有一个兄弟， 因此， 大伯订

立遗嘱与否对于张女士继承并没有太大影响 ，

但在多子女家庭中， 如果被继承人对于遗产做

出非等额分配的时候， 还是需要订立遗嘱的 ，

否则， 遗产将根据法定继承进行分割。

【事由】

张女士的大伯没有结婚也没有子女， 平时

的生活都是由张女士照应。 张女士表示， “爷

爷奶奶过世后， 大伯的亲属只剩下我家里人

了， 前两年父亲也已离世， 大伯就一直住在我

家， 也算是相依为命吧。”

张女士从小到大都和大伯很亲， 大伯老了

以后又住在侄女家， 生病期间谈及遗产也默认

由张女士继承， 再加上大伯没有其他亲属， 双

方也就没有去进行遗产公证。

2022 年底， 大伯突发脑出血过世， 张女士

办理完老人的后事后， 去相关部门办理遗产继

承， 却被工作人员告知， 由于张女士不是直系

亲属无权继承。

对此， 张女士很不理解， 她表示按理说应

该自己有继承权， 但要怎么做才能继承大伯的

财产和房子呢？

□记者 金勇

大伯过世， 除了平时照料他的侄女再无其
他亲人。 侄女以为可以继承大伯的遗产， 然而

在办理继承手续时， 却被告知由于不是直系亲

属无权继承。 对此， 侄女表示疑惑， 如果她都

没有继承权， 那谁才有资格继承大伯的遗产呢？

律师分析认为， 根据法律规定， 第二顺序
继承人的子女符合一定条件也享有代位继承权。

本案中， 大伯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 大伯唯一

的兄弟就成为大伯的法定继承人， 被继承人的

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 由被继承人的

兄弟姐妹的子女代位继承， 因此侄女就成为大
伯的代位继承人， 可以通过办理继承权公证实

现继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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